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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  

以股代息計劃  

市值計算  
  
電訊盈科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5年2月11日（星期三）公佈本公司董事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向於2015年5月14日（星期四）（「記錄日期」）名列本公司股東

名冊內的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派付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財務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

本公司普通股股份（「股份」）港幣0.1321元（「末期股息」）。於2015年5月7日（星

期四）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，批准末期股息的普通決議案獲通過。根據以股代

息計劃（「以股代息計劃」），合資格股東（「合資格股東」）可選擇全部以現金，或

以本公司股本中並入賬列作已繳足的新股份（「新股」）代替現金，又或部分以現金及

部分以新股的方式收取末期股息。 

 

就計算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將予配發的新股數目而言，新股的市值獲釐定為每股股份港幣

5.088元（「平均收市價」），此市值為股份於2015年5月11日（星期一）至2015年5月15

日（星期五）連續五個交易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列報的每股股

份平均收市價。因此，合資格股東有資格於記錄日期就其名下登記的股份收取的新股

數目，將計算如下： 
 

將收取的 
新股數目 

= 
於記錄日期持有並選擇 
收取新股的股份數目 

X 

港幣 0.1321 元 
（每股股份末期股息） 

港幣 5.088 元 
（平均收市價） 

 

每位合資格股東將獲發行的新股數目將調整至 接近的較低整數。新股的零碎股數將不

予配發，其利益將撥歸本公司所有。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將予發行的新股一經發行，即在

所有方面均與配發及發行新股當日已發行的股份享有同等權益，惟該等新股將不享有末

期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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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已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新股上市及買賣。載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的通函

（「通函」），連同有關以股代息計劃的選擇表格（「選擇表格」）預期將於2015年5

月21日（星期四）或相近日子寄送予股東。登記地址位於通函中所指明的香港境外若干

司法管轄區的股東將不會被包括在以股代息計劃之內，並將僅以現金收取全部末期股

息。董事會認為，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36(2)條的規

定，此舉乃屬必要及適宜。  

 

股東如欲全部以現金收取末期股息，請勿填寫選擇表格。 

 

股東如欲全部或部分以新股的方式收取末期股息，應按照列印在選擇表格上的指示填妥

及簽署，並 遲須於通函中所指定的 後時間，預期將為2015年6月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

4時30分前，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

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-1716號舖。  

 

預期新股股票將於2015年6月19日（星期五）或相近日子以平郵方式寄送予選擇全部或

部分以新股的方式收取末期股息的該等合資格股東，郵誤風險由他們承擔，而預期新股

於聯交所首日買賣的日期則為2015年6月22日（星期一）或相近日子。 
 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李妙玲 

 

香港，2015年5月15日 
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董事如下： 
 
執行董事 
李澤楷（主席）；施立偉（集團董事總經理）；許漢卿（集團財務總裁）及李智康 

 
非執行董事 
霍德爵士，KBE, LVO；謝仕榮，GBS；陸益民（副主席）；李福申；張鈞安及衛哲 

 
獨立非執行董事 
李國寶爵士，GBM, GBS, OBE, JP；麥雅文；黃惠君；Bryce Wayne Lee；Lars Eric Nils Rodert及 
David Christopher Chance 
 


